第三章 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
（注：本章的技术、服务及其他要求中，带“★”的要求为实质性要求。采购人、代理机构应当根据项目实际要求合理设定，并在第五章符合性审查中明确响应要求。）
3.1.采购内容
采购包1：
采购包预算金额（元）: 1,257,200.00
采购包最高限价（元）: 1,257,200.00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数量
(计量单位)
	标的金额 （元）
	所属行业
	是否涉及核心产品
	是否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是否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是否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1
	A02030610 警车
	SUV插电式混动执法执勤车
	2.00（辆）
	555,000.00
	工业
	否
	否
	否
	否
	是

	2
	A02030610 警车
	纯电轿车型执法执勤车
	1.00（辆）
	124,800.00
	工业
	否
	否
	否
	否
	是

	3
	A02030610 警车
	SUV增程式/插电混动型执法执勤车
	1.00（辆）
	577,400.00
	工业
	是
	否
	否
	否
	是


报价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报价内容
	数量（计量单位）
	最高限价
	价款形式
	报价说明

	1
	SUV插电式混动执法执勤车
	2.00（辆）
	555,000.00
	总价
	无

	2
	纯电轿车型执法执勤车
	1.00（辆）
	124,800.00
	总价
	无

	3
	SUV增程式/插电混动型执法执勤车
	1.00（辆）
	577,400.00
	总价
	无


★注：投标人响应产品应当明确品牌和规格型号并指向唯一产品，不能指向唯一产品的，应通过报价表唯一产品说明栏补充说明。
本项目涉及核心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1
	A02030610 警车
	SUV增程式/插电混动型执法执勤车
	SUV增程式/插电混动型执法执勤车


注：涉及核心产品的，具体评审规定见第五章。
本项目涉及采购进口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不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投标人不得提供进口产品进行响应；涉及采购进口产品时，如国产产品满足采购需求，也可提供国产产品进行响应。
本项目涉及强制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政府强制采购的产品，投标人应当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否则作无效投标处理。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符合性审查表。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节能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不涉及


注：响应产品属于《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优先采购的产品，投标人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节能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本项目涉及优先采购环境标志产品：
采购包1：
	序号
	采购品目名称
	标的名称
	产品名称

	1
	A02030610 警车
	SUV插电式混动执法执勤车
	SUV插电式混动执法执勤车

	2
	A02030610 警车
	纯电轿车型执法执勤车
	纯电轿车型执法执勤车

	3
	A02030610 警车
	SUV增程式/插电混动型执法执勤车
	SUV增程式/插电混动型执法执勤车


注：响应产品属于《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中的产品，投标人提供由国家确定的认证机构出具的、处于有效期之内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证书的原件扫描件或“全国认证认可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cx.cnca.cn）的认证信息截图，可以享受优先采购政策。具体要求详见第五章规定。
3.2.技术要求
采购包1：
标的名称：SUV插电式混动执法执勤车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
	核心参数要求
	★1.能源类型：插电式混动
★2.环保标准：国VI
★3.排量/进气形式:≥1950mL/涡轮增压
★4.车身结构：5门5座SUV
★5.车身长x宽x高(mm):≥4985x1960x1780
★6.轴距(mm)：≥2850
注：以上带“★”参数和“▲”参数需提供证明材料：工信部车辆公告参数页或制造商官方网站截图资料或投标产品用户手册资料或汽车媒体网站截图资料其中任一项均可，如未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则该项视为不满足，但技术参数里面有特别说明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则按说明提供。

	2
	
	技术参数要求
	▲1.油箱容积（L）：≥50
▲2.变速箱：≥8挡手自一体
▲3.驱动方式：四轮驱动
▲4.备胎规格：全尺寸
▲5.发动机最大马力（ps）：≥250
▲6.发动机最大功率（kw）：≥180
▲7.电动机总扭矩（N·m）：≥360
▲8.电动机总功率（kw）：≥120
▲9.电池能量（kWh）：≥36
▲10.电池冷却方式：液冷
▲11.主/副驾驶座安全气囊：具有
▲12.整备质量（kg）：≥2600
▲13.中央差速器锁止功能：具有
▲14.低速四驱/蠕行模式：具有
▲15.车前雾灯：具有
▲16.车侧脚踏板：具有
▲17.中控屏幕尺寸：≥15.8英寸
▲18.主动降噪：具有
▲19.车内流媒体后视镜：具有
▲20.整车质保：不低于五年或15万公里
注：以上带“★”参数和“▲”参数需提供证明材料：工信部车辆公告参数页或制造商官方网站截图资料或投标产品用户手册资料或汽车媒体网站截图资料其中任一项均可，如未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则该项视为不满足，但技术参数里面有特别说明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则按说明提供。

	3
	★
	车辆改装部分
	警灯：
★1、警灯执行标准：GB 13954-2009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标志灯具；
警报器：
★2、符合标准：GB 8108-2014 车用电子警报器；
警制涂装：
★3、按《2004式警车汽车类外观制式涂装规范》（GA524-2004）标准涂装并加装警灯警报器。


标的名称：纯电轿车型执法执勤车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
	核心参数要求
	★1.能源类型：纯电动
★2.纯电续航里程（km）：≥510
★3.车身结构：≥4门5座
★4.车身长x宽x高(mm):≥4770x1835x1440
★5.轴距(mm)：≥2710
注：以上带“★”参数和“▲”参数需提供证明材料：工信部车辆公告参数页或制造商官方网站截图资料或投标产品用户手册资料或汽车媒体网站截图资料其中任一项均可，如未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则该项视为不满足，但技术参数里面有特别说明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则按说明提供。

	2
	
	技术参数要求
	▲1.最大功率（kw）：≥100
▲2.最大扭矩（N·m）：≥176
▲3.整车质保：不低于六年或13万公里
▲4.整备质量（kg）：≥1610
▲5.电池能量（kwh）：57
▲6.对外交流放电功率（kw）：≥3
▲7.补胎工具：具备
▲8.前后排头部气囊（气帘）：具有
▲9.主动安全；DOW开门预警/后方碰撞预警：具有
▲10.全车摄像头：≥10个
▲11.倒车车侧预警系统：具有
▲12.前排无钥匙进入功能：具有
▲13.自适应远近光：具有
▲14.全车液晶仪表盘：具有
▲15.液晶仪表尺寸：≥8英寸
▲16.中控屏幕尺寸：≥12英寸
▲17.手机无线充电功能：具有
▲18.前后中央扶手：具有
▲19.全速自适应巡航：具有
▲20.全车雷达：≥14个
注：以上带“★”参数和“▲”参数需提供证明材料：工信部车辆公告参数页或制造商官方网站截图资料或投标产品用户手册资料或汽车媒体网站截图资料其中任一项均可，如未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则该项视为不满足，但技术参数里面有特别说明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则按说明提供。

	3
	★
	车辆改装部分
	警灯：
★1、警灯执行标准：GB 13954-2009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标志灯具；
警报器：
★2、符合标准：GB 8108-2014 车用电子警报器；
警制涂装：
★3、按《2004式警车汽车类外观制式涂装规范》（GA524-2004）标准涂装并加装警灯警报器。


标的名称：SUV增程式/插电混动型执法执勤车
	序号
	符号标识
	技术要求名称
	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

	1
	★
	核心参数要求
	★1.能源类型：增程式/插电式混合动力
★2.环保标准：国Ⅵ
★3.车身结构：≥5门5座
★4.车身长x宽x高(mm):≥4985x1990x1800
★5.轴距：≥2950
★6.整车质保：≥四年或10万公里
★7.油箱容积（L）：≥50
注：以上带“★”参数和“▲”参数需提供证明材料：工信部车辆公告参数页或制造商官方网站截图资料或投标产品用户手册资料或汽车媒体网站截图资料其中任一项均可，如未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则该项视为不满足，但技术参数里面有特别说明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则按说明提供。

	2
	
	技术参数要求
	▲1.最大功率（kw）：≥360
▲2.最大扭矩（N·m）：≥670
▲3.驱动方式：四轮驱动
▲4.轮胎规格：≥R21
▲5.前/后排侧气囊：具有
▲6.主动安全；后方碰撞预警/低速行车告警：具有
▲7.摄像头数量：≥10个
▲8.全车雷达：≥9个
▲9.循迹倒车：具有
▲10.车载卫星通信：具有
▲11.中控屏幕尺寸：≥15
▲12.仪表盘屏幕材质：LCD
▲13.液晶仪表尺寸：≥12.3英寸
▲14.充电接口数量：≥7个
▲15.手机无线充电功率：≥50W
▲16.前/后排座椅通风加热：具有
▲17.扬声器：≥24个
▲18.感应后备箱：具有
▲19.外后视镜功能；电动调节，电动折叠，后视镜记忆/加热：具有
▲20.车顶行李架：具有
注：以上带“★”参数和“▲”参数需提供证明材料：工信部车辆公告参数页或制造商官方网站截图资料或投标产品用户手册资料或汽车媒体网站截图资料其中任一项均可，如未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则该项视为不满足，但技术参数里面有特别说明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则按说明提供。

	3
	★
	车辆改装部分
	警灯：
★1、警灯执行标准：GB 13954-2009警车、消防车、救护车、工程救险车标志灯具；
警报器：
★2、符合标准：GB 8108-2014 车用电子警报器；
警制涂装：
★3、按《2004式警车汽车类外观制式涂装规范》（GA524-2004）标准涂装并加装警灯警报器。


3.3.服务要求
3.3.1.服务内容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服务要求名称
	 服务要求内容

	1
	★
	服务要求
	1.供应商提供的车辆产品需承诺为全新产品，能够在采购人所在地办理注册登记，符合国家强制性排放标准要求（投标时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2.供应商提供的车辆产品通过强制性CCC认证，应当在签订采购合同后供应货物前提供CCC认证证书供采购人查验（投标时提供承诺函，格式自拟）。


3.3.2.商务要求
采购包1：
	序号
	符号标识
	商务要求名称
	商务要求内容

	1
	★
	交货时间
	签订合同后20日内。

	2
	★
	交货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3
	★
	支付方式
	分期付款

	4
	★
	付款进度安排
	1、合同签订后，达到付款条件起7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30.00%
2、合同内所有货物到场并确认签收后，达到付款条件起7日内，支付合同总金额的70.00%

	5
	★
	验收、交付标准和方法
	7.本项目验收主体为得荣县公安局，验收时间为项目供货完成后三天内，向得荣县公安局提交验收申请，并于验收申请通过后有三十日内进行验收。并在最终验收完成后递交验收报告，如有修改内容，同前述内容申请下一次验收。本项目实施服务完成后，参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号）及本项目招标文件、响应文件要求进行验收。验收合格的按照合同及资金管理规定办理资金结算手续。

	6
	★
	质量保修范围和保修期
	1.质保期：整车质保期按技术参数与性能指标要求执行，改装部分验收合格后质保不低于1年。 2.售后服务要求： （1）质保期内 改装部分的所有材料及配件损坏的，一律由供应商提供（除人为损坏外），质保期内在接到用户电话故障后30分钟内有响应，维修到达现场时间不超过48小时。 （2）技术升级 在质保期内，如果中标人和制造商的产品技术升级，供应商应及时通知采购人，如采购人有相应要求，中标人和制造商应对采购人购买的产品进行升级服务。 （3）质保期外服务要求 质量保证期过后，供应商和制造商应同样提供电话咨询服务，并应承诺提供产品上门维护服务。 （4）售后服务网点：提供服务的各标准4S店名称、地址；

	7
	★
	违约责任与解决争议的方法
	1、供应商必须遵守采购合同并执行合同中的各项规定，保证采购合同的正常履行。 2、如因供应商工作人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的疏忽、失职、过错等故意或者过失原因给采购人造成损失或侵害，包括但不限于采购人本身的财产损失、由此而导致的采购对任何第三方的法律责任等，供应商对此均应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 3、供应商必须遵守采购合同按时完成合同相关工作，若由于供应商原因导致合同迟延履行，供应商应承担采购合同中约定的违约金。 4、供应商应当遵守采购人的相关项目需求及相关技术要求及实质性条款，实施完成采购合同应当完全满足相关项目需求及相关技术要求及实质性条款，若供应商未按要求履行采购合同，采购人有权向供应商要求赔偿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若造成相关损失的，采购人有权要求供应商承担所有赔偿责任。 5、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解除合同：①因不可抗力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同于非供应商或采购人原因，致使合同实质性条款无法实现的）；②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主要合同，经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未履行；③当事人一方迟延履行合同或者有其他违约行为致使不能实现合同目的；④法律规定的其他情形。解决争议的方法合同履行期间，若双方发生争议，可协商或由有关部门调解解决，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向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起诉。

	8
	
	包装方式及运输
	涉及的商品包装和快递包装，均应符合《商品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快递包装政府采购需求标准（试行）》的要求，包装应适应于远距离运输、防潮、防震、防锈和防野蛮装卸，以确保货物安全无损运抵指定地点。


3.4.其他要求
注：本项目实施过程中如招标文件所涉及的标准、规范有更新的，以最新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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